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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锅炉和炊事炉具。
也适用于燃用薪柴燃料的锅炉和炊事炉具。
认证模式   
产品检验+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认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主要环节包括：认证申请；产品检验；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认证后监督。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认证申请

4.1.1 申请单元划分

产品由同一生产厂生产且结构特点、材料完全相同仅规格不同的系列产品可以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依据不同标准生产或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4.1.2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以下文件：
a）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

b）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c）企业产品执行标准（应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登记）；

d）申请认证产品工厂质量保证管理文件；          
e）申请产品两个以上的用户意见；

f）产品说明书、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说明、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之间的一致性说明及其差异说明等；

g）其他需要的文件。
4.2 产品检验
4.2.1 产品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包括初次认证检验和认证复审检验两种。初次认证检验是指首次申请环境保护产品认证的产品检验；认证复审检验是指初次认证有效期满后再次申请认证的产品检验。

4.2.2 产品检验的抽样原则
同一申请单元的产品，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1台进行型式检验。抽样基数不少于5台。申请系列产品认证时，抽取最大额定工作能力且具有代表性的样品1台作为主检型号进行型式检验，同时抽取覆盖型号的样品1台作补充差异性检验。

4.2.3 产品检验依据的标准

DB11/T 540-2008 户用生物质炉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CCAEPI-RG-Q-020环保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燃煤常压热水锅炉

GB 16154—2005《民用水暖煤炉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155-2005《民用水暖煤炉热性能试验方法》

GB 10180-2003《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HJ/T 7985-2002 《小型锅炉和常压热水锅炉技术要求》

4.2.4 产品检验方法

制造质量依据产品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或其引用标准的有关规定检验；产品技术性能依据4.2.3中的标准检验。
4.2.5 产品检验项目及相应技术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认证要求
	备注

	1
	技术条件
	——
	图纸、设计说明书、企业标准齐备
	

	2
	外观
	——
	造型美观，表面光滑情节，无毛边、毛刺，应防锈，保温材料不外露。
	

	3
	标牌说明书
	——
	符合GB/T13306，符合GB/T9969.1，并注明设备保养周期和使用年限。
	

	4
	额定供热量
	MW
	不小于标称值
	

	5
	热效率
	%
	炊事炉≥35
	

	
	
	
	其他≥70
	

	6
	排烟温度
	℃
	≤250
	

	7
	烟尘初始排放浓度
	mg/m3
	自然通风≤50
	表中值为标准状态下干烟气过量空气系数1.8的折算值

	
	
	
	机械通风≤80
	

	8
	二氧化硫初始排放浓度
	mg/m3
	≤50
	

	9
	氮氧化物初始排放浓度
	mg/m3
	≤150
	

	10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4.3 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

4.3.1 检查/调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主要依据CCAEPI-GK-305《环保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范围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和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与制造该产品有关的质量体系所涉及的部门、岗位、设施相关的质量活动。在不适宜实施工厂检查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的形式，主要针对产品质量控制、运行情况和售后服务进行现场检查或调查。

4.3.2 检查/调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也可以同时进行。
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和工厂的生产规模确定，一般每个生产厂为3至6个人日。

4.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4.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由认证机构负责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由认证机构颁发认证证书（每个申请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证书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

4.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产品检验时间、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的制作时间。

产品检验时间一般为3～5个工作日（因检验项目不合格，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检测费用并进行现场检测之日起计算。

工厂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为5个工作日，以检查员完成现场检查、收到生产厂提交了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

4.5 认证后监督

4.5.1 监督的内容和方式
一般情况下，在获证后三年有效期内，进行两次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重点是认证后工厂是否持续符合认证要求，以及产品一致性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

a）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b） 产品性能抽检；

c） 用户调查。
4.5.2 增加监督频次的条件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时；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有足够的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5.3 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检查合格后，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合格之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不超过3个月）进行整改。逾期将撤消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外公告。

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保持

5.1.1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般为3年。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证书有效性的保持依赖认证机构定期的监督获得。
5.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5.1.2.1 变更的申请
认证后的产品，如果涉及主要设计参数、产品结构、受控关键部件/材料（见附表1）发生变更时，或证书持有者法人名称发生变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5.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需抽取样品进行检验，如需抽取样品检验，检验合格后方能进行变更。

5.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5.2.1  扩展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内的产品认证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确定是否做补充检验或检查，并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5.2.2  扩展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对扩展产品检验时，检验项目由认证机构决定。

5.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按照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认证机构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由认证机构规定）


6.2 加施方式

可以采用认证机构允许的加施方式。

6.3 标志的位置

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上加施认证标志。

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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